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新聘人员试用期满考核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所在部门
	
	岗位
	教学  /  行政
	入职时间
	

	试用期
工作小结
	（从个人思想进步、工作状况、学习收获等方面予以事实性描述，查找尚存不足及整改措施）



	部门

考核意见     

（选择一项勾选或直接填写其他意见）          
	试用期考核合格，符合岗位要求，建议继续履行聘用合同。 

试用期考核不合格，不符合岗位要求，建议解除聘用合同。

其他意见：                        
部门负责人签字：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教师工作部

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人事处

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

聘用意见
	试用期考核合格，符合岗位要求，同意继续履行聘用合同。 

试用期考核不合格，不符合岗位要求，解除聘用合同。
其他意见：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本表由新聘人员填写完个人基本信息及试用期工作小结后递交所属部门领导；由相关部门填写考核意见盖章后统一报送人事处。

